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36號

原      告  鄭華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袁曉君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趙子賢  

訴訟代理人  林彥宏  

複代理人    彭成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原

為：被告應返還新竹縣○○市○○○段00000○00000地號等

二筆土地，持分均為1/4有償撥用給新竹縣政府之土地價

金，與同段1051地號，持分1/4讓售予共有人之土地價金，

以及最近5年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

嗣於民國113年11月1日民事準備(一)狀變更訴之聲明為：

(一)確認原告對於被繼承人林菊花之遺產有繼承權存在，原

告應繼分為全部。(二)被告應返還原告新臺幣(下同)4,686,

640元及就其中之2,135,140元應自90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之2,551,500元應自96

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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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第173-174頁)。嗣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被

告當庭表示對原告繼承權存在乙事不爭執，原告即當庭撤回

113年11月1日民事準備(一)狀聲明(一)部分，此有當日言詞

辯論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0頁)；原告又於113年12月

20日以民事準備(三)狀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返還原告3,

347,738元，及就其中之796,238元應自90年4月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之2,551,500元應

自96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卷第245-246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屬特定訴之聲

明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之被繼承人林菊花所有坐落於新竹縣○○市○○○段00

00地號、同段131-8地號、同段132-7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

三筆土地)，應有部分均為1/4。因被告以本件為無人繼承之

土地，經本院以79年度管字第14號民事裁定，由被告擔任遺

產管理人，被告於82年5月24日將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有。

(二)被告就系爭131-8、132-7地號二筆土地，依各級政府機關互

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第10點之規定，於

90年間經行政院90年4月3日以院台財產接字第0900007243號

函准新竹縣政府辦理有償撥用。被告就系爭1051地號土地，

依被告於113年2月22日台財產中新二字第11307010820號

函，以奉財政部96年4月30日台財產管字第0960010069號函

同意讓售予土地共有人，被告並領取上開有償撥用價金796,

238元及土地讓售價金2,551,500元。

(三)惟原告與被繼承人林菊花之養母子關係，業經本院於112年1

1月22日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民事判決認定，並於112年12

月25日確定，且戶政機關已辦竣養母姓名更正登記，原告確

為林菊花遺產之唯一繼承人，則原告之繼承權利已回溯於林

菊花死亡時開始，顯見系爭三筆土地非屬無人繼承之財產，

系爭三筆土地固於82年5月24日因無繼承人而收歸國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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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惟其登記名義人中華民國顯非真正所有權人，故對真正

權利人（原告）即不得主張其權利，從而其因登記形式而取

得之補償費，對真正權利人言，為不當得利。

(四)被告雖抗辯原告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然按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1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已言明揚棄繼

承權喪失說，且肯認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所得主張之

物上請求權不受影響，更明認即使侵害行為在繼承開始後始

發生者，真正繼承人仍得主張民法第767條之物上請求權。

本件原告在變更養母為林菊花前，因為戶籍登記有公示、公

證之效力，原告在客觀上並非處於得行使其請求權之狀態，

遲至112年12月25日才由本院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確認收養

關係存在事件確認原告與林菊花之繼承權存在，自斯時才得

以對被告行使權利，是以，請求權起算時間點應以112年12

月25日起算，是本件原告起訴顯無逾民法15年時效消滅之規

定。

(五)為此，爰依民法第1138條、第1148條第1項、第767條、民法

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1、被告應返還原告3,347,738元，及就其中之796,238元應自90

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

中之2,551,500元應自96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一)林菊花死亡後，被告經本院79年度管字第14號民事裁定選任

為遺產管理人，並在完成遺產管理人之職務後，將屬於被繼

承人林菊花之遺產即系爭三筆土地、持分均為1/4，依法移

交予國庫，並經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辦竣登記在案。我國

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賸餘財產的歸屬，係採歸屬國庫之立法

主義，不以除權判決為此項效果之發生要件（司法院30年7

月15日院字第2213號解釋及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17號裁

定意旨參照），亦即國庫取得賸餘遺產應屬於原始取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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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收歸國庫後，已非屬被繼承人或繼承人所有，縱事後有

人主張其為繼承人，亦不得對該已屬國庫所有之財產主張有

繼承權存在。被繼承人林菊花所遺留之系爭三筆土地，乃依

民法第1185條之規定而歸屬國庫，系爭三筆土地歸屬國庫係

依據法律之規定，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故自不該當民法第

179條不當得利之要件。

(二)系爭三筆土地在收歸國有後，分別於90年間將系爭131-8、1

32-7地號土地有償撥用予新竹縣政府、96年間將系爭1051地

號土地讓售予共有人。退步言之，如認國庫保有該價款，不

具有正當性，對原告構成不當得利（假設之語，並非自

認），則原告就系爭三筆土地價款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時

效，應自該請求權發生時即前述時間（90年、96年）起算不

當得利之請求權時效15年，距離原告113年3月28日（起訴狀

載日期）提起本案訴訟，顯已罹於15年時效，本件原告之請

求無理由等語置辯。答辯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

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被繼承人林菊花死亡後，被告經本院79年度管字

第14號民事裁定選任為林菊花之遺產管理人，並在完成遺產

管理人之職務後，將屬於林菊花之遺產即系爭三筆土地、持

分均為1/4，依法移交予國庫，系爭土地在收歸國有後，分

別於90年4月3日將系爭131-8、132-7地號土地有償撥用予新

竹縣政府、96年4月30日將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售予共有

人，被告並領有系爭131-8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24,838元、系

爭132-7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1,400元，及系爭1051地號土地

讓售價金2,551,500元，共3,347,738元，而原告與林菊花為

養母子關係，業經本院於112年11月22日以112年度親字第29

號民事判決認定收養關係存在，並於112年12月25日確定，

上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

異動索引、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82)北地所一媛字第3264

號函及土地謄本、行政院90年4月3日院台財產接字第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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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3號函及撥用價值表、財政部96年4月30日台財產管字第0

960010069號函及繳款書、林菊花及原告之戶籍謄本、被告1

13年2月22日台財產中新二字第11307010820號函、本院112

年度親字第29號判決影本及確定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卷第15-

29頁、第111-139頁、第143-163頁)在卷可稽，自堪信為真

實。

(二)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且無親屬會議者，法院得

依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並依公示催告程序，定6個月以上

之期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法院所定之

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其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

遺贈物後，如有賸餘，歸屬國庫，民法第1177條、第1178

條、第1185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國庫取得賸餘財產，解釋上

學者間雖有「原始取得說」與「承繼取得說」之爭，惟條文

既規定「如有賸餘」始「歸屬國庫」，是所謂「歸屬國庫」

者，應係指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賸餘之遺產」，倘

該「賸餘之遺產」附有負擔或使用上之限制，且無法以變賣

遺產之方式除去者，例如「賸餘之遺產」為既成道路之私有

土地，或訂有不定期租約之土地，縱依前揭規定歸屬國庫，

基於「後手不得取得大於前手之權利」之法理，國庫仍應承

繼該負擔或使用上之限制，亦即仍應將該土地提供公眾通行

之用，或應與承租人維持不定期租賃關係，方符合前揭規定

以及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故本件被告抗辯

稱：其取得林菊花之遺產係原始取得云云，自非有據。是原

告與林菊花既為養母子關係，為林菊花遺產之唯一繼承人，

則本件系爭三筆土地即非屬無人繼承之案件，系爭三筆土地

固於82年5月24日因無繼承人而收歸國有登記，惟其登記名

義人中華民國顯非真正所有權人，從而其因登記形式而取得

之撥用價金及讓售價金，應為不當得利。

(三)次按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謂已登記不動

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或除去妨害請求權，無民法第125條

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所稱「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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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意旨觀之，應係指主張除去妨害請求權之人，其不動產

於土地登記簿上已為所有人登記者而言。是主張為真正所有

人者，如未依我國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於土地登記簿登記

為所有人，其行使物上請求權，仍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又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對於登記名義人之第三人之塗銷登記

請求權，於該第三人登記時成立，並不以該第三人占有為要

件。故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上項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

自該第三人登記時起算，而非自第三人占有之時起算（最高

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92號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按揆諸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1號解釋明

揭：「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請求權係屬真正繼承人分

別獨立而併存之權利。繼承回復請求權於時效完成後，真正

繼承人不因此喪失其已合法取得之繼承權；其繼承財產如受

侵害，真正繼承人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排除侵害並請求返

還。然為兼顧法安定性，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行

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125條等有關時效規定之適

用」。理由書並闡釋：「按繼承回復請求權制度之目的係在

賦予真正繼承人一特殊地位，使其得完整與快速排除表見繼

承人對於繼承財產之侵害，真正繼承人之繼承回復請求權縱

使罹於時效並經表見繼承人抗辯，真正繼承人雖喪失其基於

該請求權所享有之特殊地位，但不因此喪失其法定繼承人地

位及已當然承受之繼承財產，而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如民

法第767條）排除侵害並請求返還…。然為維護表見繼承人

長期占有所形成之既有法秩序，並兼顧民法第1146條就繼承

回復請求權設有時效之制度目的，真正繼承人本於其繼承

權，不論是就其動產、已登記或未登記不動產，依民法第76

7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125條等有關時效

規定之適用。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

釋，應予補充」等語。準此，真正繼承人有獨立而併存之繼

承回復請求權與物上請求權，縱使前者罹於時效，其仍得行

使後者請求權，惟受有15年時效之限制。亦即釋字第7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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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解釋對第107號、第164號（前）解釋有關「已登記不

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除去妨害請求權，無民法第125

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目的性限縮之（補充）解釋，

真正繼承人之物上請求權應受15年時效之限制，以維既存法

秩序之安定性。本案中原告主張其為林菊花之唯一繼承人，

應為系爭三筆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並將民法第767條及第1

79條同列為其訴訟標的，惟審酌原告訴之聲明之內容，係主

張被告應返還所受領之撥用價金及讓售價金，可知原告真意

應係主張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向被告主張不當得利請求

權，而非所有權人之物上請求權；而所有權人之物上請求權

亦有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之適用，已如上述，則其不當得

利請求權亦當然有上開消滅規定時效之適用，自不待言。

(四)再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所謂「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

法律上之障礙而言，要與請求權人主觀上何時知悉其可行使

無關。所謂法律上之障礙，乃有法律上明文規定所致之妨礙

請求權行使之事由，在請求權本身及其透過法院訴訟程序加

以實現均有障礙，且該障礙係客觀上存在之情形；其有別於

事實上之障礙係權利人本身所存個人一身事由所致，如個人

之生病、遠行等，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120號民事判

決可資參照。是倘若請求權人因疾病、權利人不在、權利存

在之不知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則時效之

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又民法第179條所定之不當得利，權

利人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發生時即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

其時效應自斯時起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號民事

判決內容亦可參考。經查，本件被告於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

有後，分別於90年4月3日將系爭131-8、132-7地號土地有償

撥用予新竹縣政府，領有系爭131-8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24,8

38元、系爭132-7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1,400元，於96年4月30

日將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售予共有人，並領有讓售價金2,55

1,500元，是原告就系爭131-8、132-7地號土地撥用價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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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得利請求權，應自90年4月3日起算，就系爭1051地號土

地讓售價金之不當得利請求權，應自96年4月30日起算。原

告雖主張於112年11月22日本院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民事判

決始認定原告與林菊花之收養關係存在，該判決並於112年1

2月25日確定，於該日起原告方可行使不當得利請求權。惟

查，原告之養父鄭淮泗於收養原告時，其正妻鄭蔡氏榮早已

生有一子鄭邦汀，而鄭淮泗之妾即林菊花並未生育，嗣原告

自被鄭淮泗收養後，即由林菊花撫育照顧，且與林菊花共同

生活，嗣鄭淮泗去世後，其家產鬮分冊上亦明載鄭蔡氏榮所

分得之家產日後由其子鄭邦汀繼承取得，與原告無干，至林

菊花所分得之家產日後則由原告繼承取得，迄自光復初設戶

籍後截至林菊花死亡為止，原告始終與林菊花同設一址同居

一戶，並共同生活，而其戶籍資料中亦始終將林菊花之稱謂

記載為「母」，此情有上開判決認定在案，並經本院調取上

開卷宗核對無誤，由上可知，原告對於其與林菊花間有收養

關係一事屬知悉之情形。原告雖主張於95年間曾至新竹○○

○○○○○○申請補填養母林菊花之姓名，然遭戶政人員告

以鄭淮泗之正妻為鄭蔡氏榮，故僅能填載養母為鄭蔡氏榮，

無法補填妾之林菊花為養母，然上開行政登記如存在錯誤或

與事實不符之情形，尚非不得透過司法程序予以確認及除去

相關誤載及障礙，此與法律上明文規定所致之妨礙請求權行

使之事由仍屬有別，尚難謂此戶籍上之行政登記內容為阻礙

消滅時效起算之法律上障礙事由。且衡酌原告始終與林菊花

共同生活，對於其往生後遺產由被告擔任遺產管理人，並於

踐行相關程序後將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有一情，理當知之甚

詳，於是時即有透過司法程序主張之機會，而被告依法踐行

相關程序後將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有並依法處置，於過程中

並無違法或阻礙原告行使權利之情事，對原告事後取得判決

確認與林菊花之收養關係並無預見可能性，且上開撥用及讓

售已經相當時期而需兼顧法安定性等一切情狀，應認本件於

消滅時效採取客觀說亦無顯失公平之情況，而無改採主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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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雖對被告有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請求

權，惟此請求權原告分別於90年4月3日及96年4月30日得以

行使，至105年4月2日及111年4月29日屆滿15年，本件原告

於113年3月28日始具狀提起訴訟，已罹於時效，是被告主張

時效抗辯為有理由，原告請求自難以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主張被告應返還原告3,

347,738元，及就其中之796,238元應自90年4月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之2,551,500元

應自96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核與判決基礎

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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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36號
原      告  鄭華生  




訴訟代理人  袁曉君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趙子賢  
訴訟代理人  林彥宏  
複代理人    彭成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返還新竹縣○○市○○○段00000○00000地號等二筆土地，持分均為1/4有償撥用給新竹縣政府之土地價金，與同段1051地號，持分1/4讓售予共有人之土地價金，以及最近5年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1日民事準備(一)狀變更訴之聲明為：(一)確認原告對於被繼承人林菊花之遺產有繼承權存在，原告應繼分為全部。(二)被告應返還原告新臺幣(下同)4,686,640元及就其中之2,135,140元應自90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之2,551,500元應自96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73-174頁)。嗣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被告當庭表示對原告繼承權存在乙事不爭執，原告即當庭撤回113年11月1日民事準備(一)狀聲明(一)部分，此有當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0頁)；原告又於113年12月20日以民事準備(三)狀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返還原告3,347,738元，及就其中之796,238元應自90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之2,551,500元應自96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45-246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屬特定訴之聲明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之被繼承人林菊花所有坐落於新竹縣○○市○○○段0000地號、同段131-8地號、同段132-7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三筆土地)，應有部分均為1/4。因被告以本件為無人繼承之土地，經本院以79年度管字第14號民事裁定，由被告擔任遺產管理人，被告於82年5月24日將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有。
(二)被告就系爭131-8、132-7地號二筆土地，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第10點之規定，於90年間經行政院90年4月3日以院台財產接字第0900007243號函准新竹縣政府辦理有償撥用。被告就系爭1051地號土地，依被告於113年2月22日台財產中新二字第11307010820號函，以奉財政部96年4月30日台財產管字第0960010069號函同意讓售予土地共有人，被告並領取上開有償撥用價金796,238元及土地讓售價金2,551,500元。
(三)惟原告與被繼承人林菊花之養母子關係，業經本院於112年11月22日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民事判決認定，並於112年12月25日確定，且戶政機關已辦竣養母姓名更正登記，原告確為林菊花遺產之唯一繼承人，則原告之繼承權利已回溯於林菊花死亡時開始，顯見系爭三筆土地非屬無人繼承之財產，系爭三筆土地固於82年5月24日因無繼承人而收歸國有登記，惟其登記名義人中華民國顯非真正所有權人，故對真正權利人（原告）即不得主張其權利，從而其因登記形式而取得之補償費，對真正權利人言，為不當得利。
(四)被告雖抗辯原告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然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1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已言明揚棄繼承權喪失說，且肯認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所得主張之物上請求權不受影響，更明認即使侵害行為在繼承開始後始發生者，真正繼承人仍得主張民法第767條之物上請求權。本件原告在變更養母為林菊花前，因為戶籍登記有公示、公證之效力，原告在客觀上並非處於得行使其請求權之狀態，遲至112年12月25日才由本院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確認收養關係存在事件確認原告與林菊花之繼承權存在，自斯時才得以對被告行使權利，是以，請求權起算時間點應以112年12月25日起算，是本件原告起訴顯無逾民法15年時效消滅之規定。
(五)為此，爰依民法第1138條、第1148條第1項、第767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1、被告應返還原告3,347,738元，及就其中之796,238元應自90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之2,551,500元應自96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一)林菊花死亡後，被告經本院79年度管字第14號民事裁定選任為遺產管理人，並在完成遺產管理人之職務後，將屬於被繼承人林菊花之遺產即系爭三筆土地、持分均為1/4，依法移交予國庫，並經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辦竣登記在案。我國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賸餘財產的歸屬，係採歸屬國庫之立法主義，不以除權判決為此項效果之發生要件（司法院30年7月15日院字第2213號解釋及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17號裁定意旨參照），亦即國庫取得賸餘遺產應屬於原始取得，而遺產收歸國庫後，已非屬被繼承人或繼承人所有，縱事後有人主張其為繼承人，亦不得對該已屬國庫所有之財產主張有繼承權存在。被繼承人林菊花所遺留之系爭三筆土地，乃依民法第1185條之規定而歸屬國庫，系爭三筆土地歸屬國庫係依據法律之規定，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故自不該當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要件。
(二)系爭三筆土地在收歸國有後，分別於90年間將系爭131-8、132-7地號土地有償撥用予新竹縣政府、96年間將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售予共有人。退步言之，如認國庫保有該價款，不具有正當性，對原告構成不當得利（假設之語，並非自認），則原告就系爭三筆土地價款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時效，應自該請求權發生時即前述時間（90年、96年）起算不當得利之請求權時效15年，距離原告113年3月28日（起訴狀載日期）提起本案訴訟，顯已罹於15年時效，本件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置辯。答辯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被繼承人林菊花死亡後，被告經本院79年度管字第14號民事裁定選任為林菊花之遺產管理人，並在完成遺產管理人之職務後，將屬於林菊花之遺產即系爭三筆土地、持分均為1/4，依法移交予國庫，系爭土地在收歸國有後，分別於90年4月3日將系爭131-8、132-7地號土地有償撥用予新竹縣政府、96年4月30日將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售予共有人，被告並領有系爭131-8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24,838元、系爭132-7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1,400元，及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售價金2,551,500元，共3,347,738元，而原告與林菊花為養母子關係，業經本院於112年11月22日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民事判決認定收養關係存在，並於112年12月25日確定，上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異動索引、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82)北地所一媛字第3264號函及土地謄本、行政院90年4月3日院台財產接字第0900007243號函及撥用價值表、財政部96年4月30日台財產管字第0960010069號函及繳款書、林菊花及原告之戶籍謄本、被告113年2月22日台財產中新二字第11307010820號函、本院112年度親字第29號判決影本及確定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卷第15-29頁、第111-139頁、第143-163頁)在卷可稽，自堪信為真實。
(二)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且無親屬會議者，法院得依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並依公示催告程序，定6個月以上之期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法院所定之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其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如有賸餘，歸屬國庫，民法第1177條、第1178條、第1185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國庫取得賸餘財產，解釋上學者間雖有「原始取得說」與「承繼取得說」之爭，惟條文既規定「如有賸餘」始「歸屬國庫」，是所謂「歸屬國庫」者，應係指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賸餘之遺產」，倘該「賸餘之遺產」附有負擔或使用上之限制，且無法以變賣遺產之方式除去者，例如「賸餘之遺產」為既成道路之私有土地，或訂有不定期租約之土地，縱依前揭規定歸屬國庫，基於「後手不得取得大於前手之權利」之法理，國庫仍應承繼該負擔或使用上之限制，亦即仍應將該土地提供公眾通行之用，或應與承租人維持不定期租賃關係，方符合前揭規定以及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故本件被告抗辯稱：其取得林菊花之遺產係原始取得云云，自非有據。是原告與林菊花既為養母子關係，為林菊花遺產之唯一繼承人，則本件系爭三筆土地即非屬無人繼承之案件，系爭三筆土地固於82年5月24日因無繼承人而收歸國有登記，惟其登記名義人中華民國顯非真正所有權人，從而其因登記形式而取得之撥用價金及讓售價金，應為不當得利。
(三)次按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或除去妨害請求權，無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所稱「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依其解釋意旨觀之，應係指主張除去妨害請求權之人，其不動產於土地登記簿上已為所有人登記者而言。是主張為真正所有人者，如未依我國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於土地登記簿登記為所有人，其行使物上請求權，仍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又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對於登記名義人之第三人之塗銷登記請求權，於該第三人登記時成立，並不以該第三人占有為要件。故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上項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自該第三人登記時起算，而非自第三人占有之時起算（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92號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揆諸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1號解釋明揭：「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請求權係屬真正繼承人分別獨立而併存之權利。繼承回復請求權於時效完成後，真正繼承人不因此喪失其已合法取得之繼承權；其繼承財產如受侵害，真正繼承人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排除侵害並請求返還。然為兼顧法安定性，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125條等有關時效規定之適用」。理由書並闡釋：「按繼承回復請求權制度之目的係在賦予真正繼承人一特殊地位，使其得完整與快速排除表見繼承人對於繼承財產之侵害，真正繼承人之繼承回復請求權縱使罹於時效並經表見繼承人抗辯，真正繼承人雖喪失其基於該請求權所享有之特殊地位，但不因此喪失其法定繼承人地位及已當然承受之繼承財產，而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如民法第767條）排除侵害並請求返還…。然為維護表見繼承人長期占有所形成之既有法秩序，並兼顧民法第1146條就繼承回復請求權設有時效之制度目的，真正繼承人本於其繼承權，不論是就其動產、已登記或未登記不動產，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125條等有關時效規定之適用。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應予補充」等語。準此，真正繼承人有獨立而併存之繼承回復請求權與物上請求權，縱使前者罹於時效，其仍得行使後者請求權，惟受有15年時效之限制。亦即釋字第771號（後）解釋對第107號、第164號（前）解釋有關「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除去妨害請求權，無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目的性限縮之（補充）解釋，真正繼承人之物上請求權應受15年時效之限制，以維既存法秩序之安定性。本案中原告主張其為林菊花之唯一繼承人，應為系爭三筆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並將民法第767條及第179條同列為其訴訟標的，惟審酌原告訴之聲明之內容，係主張被告應返還所受領之撥用價金及讓售價金，可知原告真意應係主張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向被告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而非所有權人之物上請求權；而所有權人之物上請求權亦有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之適用，已如上述，則其不當得利請求權亦當然有上開消滅規定時效之適用，自不待言。
(四)再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謂「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要與請求權人主觀上何時知悉其可行使無關。所謂法律上之障礙，乃有法律上明文規定所致之妨礙請求權行使之事由，在請求權本身及其透過法院訴訟程序加以實現均有障礙，且該障礙係客觀上存在之情形；其有別於事實上之障礙係權利人本身所存個人一身事由所致，如個人之生病、遠行等，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120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是倘若請求權人因疾病、權利人不在、權利存在之不知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則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又民法第179條所定之不當得利，權利人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發生時即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其時效應自斯時起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號民事判決內容亦可參考。經查，本件被告於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有後，分別於90年4月3日將系爭131-8、132-7地號土地有償撥用予新竹縣政府，領有系爭131-8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24,838元、系爭132-7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1,400元，於96年4月30日將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售予共有人，並領有讓售價金2,551,500元，是原告就系爭131-8、132-7地號土地撥用價金之不當得利請求權，應自90年4月3日起算，就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售價金之不當得利請求權，應自96年4月30日起算。原告雖主張於112年11月22日本院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民事判決始認定原告與林菊花之收養關係存在，該判決並於112年12月25日確定，於該日起原告方可行使不當得利請求權。惟查，原告之養父鄭淮泗於收養原告時，其正妻鄭蔡氏榮早已生有一子鄭邦汀，而鄭淮泗之妾即林菊花並未生育，嗣原告自被鄭淮泗收養後，即由林菊花撫育照顧，且與林菊花共同生活，嗣鄭淮泗去世後，其家產鬮分冊上亦明載鄭蔡氏榮所分得之家產日後由其子鄭邦汀繼承取得，與原告無干，至林菊花所分得之家產日後則由原告繼承取得，迄自光復初設戶籍後截至林菊花死亡為止，原告始終與林菊花同設一址同居一戶，並共同生活，而其戶籍資料中亦始終將林菊花之稱謂記載為「母」，此情有上開判決認定在案，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對無誤，由上可知，原告對於其與林菊花間有收養關係一事屬知悉之情形。原告雖主張於95年間曾至新竹○○○○○○○○申請補填養母林菊花之姓名，然遭戶政人員告以鄭淮泗之正妻為鄭蔡氏榮，故僅能填載養母為鄭蔡氏榮，無法補填妾之林菊花為養母，然上開行政登記如存在錯誤或與事實不符之情形，尚非不得透過司法程序予以確認及除去相關誤載及障礙，此與法律上明文規定所致之妨礙請求權行使之事由仍屬有別，尚難謂此戶籍上之行政登記內容為阻礙消滅時效起算之法律上障礙事由。且衡酌原告始終與林菊花共同生活，對於其往生後遺產由被告擔任遺產管理人，並於踐行相關程序後將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有一情，理當知之甚詳，於是時即有透過司法程序主張之機會，而被告依法踐行相關程序後將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有並依法處置，於過程中並無違法或阻礙原告行使權利之情事，對原告事後取得判決確認與林菊花之收養關係並無預見可能性，且上開撥用及讓售已經相當時期而需兼顧法安定性等一切情狀，應認本件於消滅時效採取客觀說亦無顯失公平之情況，而無改採主觀說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雖對被告有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請求權，惟此請求權原告分別於90年4月3日及96年4月30日得以行使，至105年4月2日及111年4月29日屆滿15年，本件原告於113年3月28日始具狀提起訴訟，已罹於時效，是被告主張時效抗辯為有理由，原告請求自難以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主張被告應返還原告3,347,738元，及就其中之796,238元應自90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之2,551,500元應自96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核與判決基礎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36號
原      告  鄭華生  


訴訟代理人  袁曉君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趙子賢  
訴訟代理人  林彥宏  
複代理人    彭成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原
    為：被告應返還新竹縣○○市○○○段00000○00000地號等二筆土
    地，持分均為1/4有償撥用給新竹縣政府之土地價金，與同
    段1051地號，持分1/4讓售予共有人之土地價金，以及最近5
    年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民國11
    3年11月1日民事準備(一)狀變更訴之聲明為：(一)確認原告
    對於被繼承人林菊花之遺產有繼承權存在，原告應繼分為全
    部。(二)被告應返還原告新臺幣(下同)4,686,640元及就其
    中之2,135,140元應自90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之2,551,500元應自96年4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73-
    174頁)。嗣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被告當庭表示對
    原告繼承權存在乙事不爭執，原告即當庭撤回113年11月1日
    民事準備(一)狀聲明(一)部分，此有當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170頁)；原告又於113年12月20日以民事準
    備(三)狀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返還原告3,347,738元，
    及就其中之796,238元應自90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之2,551,500元應自96年4月3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
    245-246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屬特定訴之聲明及減縮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之被繼承人林菊花所有坐落於新竹縣○○市○○○段0000地
    號、同段131-8地號、同段132-7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三筆
    土地)，應有部分均為1/4。因被告以本件為無人繼承之土地
    ，經本院以79年度管字第14號民事裁定，由被告擔任遺產管
    理人，被告於82年5月24日將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有。
(二)被告就系爭131-8、132-7地號二筆土地，依各級政府機關互
    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第10點之規定，於
    90年間經行政院90年4月3日以院台財產接字第0900007243號
    函准新竹縣政府辦理有償撥用。被告就系爭1051地號土地，
    依被告於113年2月22日台財產中新二字第11307010820號函
    ，以奉財政部96年4月30日台財產管字第0960010069號函同
    意讓售予土地共有人，被告並領取上開有償撥用價金796,23
    8元及土地讓售價金2,551,500元。
(三)惟原告與被繼承人林菊花之養母子關係，業經本院於112年1
    1月22日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民事判決認定，並於112年12
    月25日確定，且戶政機關已辦竣養母姓名更正登記，原告確
    為林菊花遺產之唯一繼承人，則原告之繼承權利已回溯於林
    菊花死亡時開始，顯見系爭三筆土地非屬無人繼承之財產，
    系爭三筆土地固於82年5月24日因無繼承人而收歸國有登記
    ，惟其登記名義人中華民國顯非真正所有權人，故對真正權
    利人（原告）即不得主張其權利，從而其因登記形式而取得
    之補償費，對真正權利人言，為不當得利。
(四)被告雖抗辯原告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然按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1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已言明揚棄繼
    承權喪失說，且肯認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所得主張之
    物上請求權不受影響，更明認即使侵害行為在繼承開始後始
    發生者，真正繼承人仍得主張民法第767條之物上請求權。
    本件原告在變更養母為林菊花前，因為戶籍登記有公示、公
    證之效力，原告在客觀上並非處於得行使其請求權之狀態，
    遲至112年12月25日才由本院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確認收養
    關係存在事件確認原告與林菊花之繼承權存在，自斯時才得
    以對被告行使權利，是以，請求權起算時間點應以112年12
    月25日起算，是本件原告起訴顯無逾民法15年時效消滅之規
    定。
(五)為此，爰依民法第1138條、第1148條第1項、第767條、民法
    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1、被告應返還原告3,347,738元，及就其中之796,238元應自90
    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
    中之2,551,500元應自96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一)林菊花死亡後，被告經本院79年度管字第14號民事裁定選任
    為遺產管理人，並在完成遺產管理人之職務後，將屬於被繼
    承人林菊花之遺產即系爭三筆土地、持分均為1/4，依法移
    交予國庫，並經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辦竣登記在案。我國
    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賸餘財產的歸屬，係採歸屬國庫之立法
    主義，不以除權判決為此項效果之發生要件（司法院30年7
    月15日院字第2213號解釋及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17號裁
    定意旨參照），亦即國庫取得賸餘遺產應屬於原始取得，而
    遺產收歸國庫後，已非屬被繼承人或繼承人所有，縱事後有
    人主張其為繼承人，亦不得對該已屬國庫所有之財產主張有
    繼承權存在。被繼承人林菊花所遺留之系爭三筆土地，乃依
    民法第1185條之規定而歸屬國庫，系爭三筆土地歸屬國庫係
    依據法律之規定，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故自不該當民法第
    179條不當得利之要件。
(二)系爭三筆土地在收歸國有後，分別於90年間將系爭131-8、1
    32-7地號土地有償撥用予新竹縣政府、96年間將系爭1051地
    號土地讓售予共有人。退步言之，如認國庫保有該價款，不
    具有正當性，對原告構成不當得利（假設之語，並非自認）
    ，則原告就系爭三筆土地價款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時效，
    應自該請求權發生時即前述時間（90年、96年）起算不當得
    利之請求權時效15年，距離原告113年3月28日（起訴狀載日
    期）提起本案訴訟，顯已罹於15年時效，本件原告之請求無
    理由等語置辯。答辯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
    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被繼承人林菊花死亡後，被告經本院79年度管字
    第14號民事裁定選任為林菊花之遺產管理人，並在完成遺產
    管理人之職務後，將屬於林菊花之遺產即系爭三筆土地、持
    分均為1/4，依法移交予國庫，系爭土地在收歸國有後，分
    別於90年4月3日將系爭131-8、132-7地號土地有償撥用予新
    竹縣政府、96年4月30日將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售予共有人
    ，被告並領有系爭131-8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24,838元、系爭
    132-7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1,400元，及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
    售價金2,551,500元，共3,347,738元，而原告與林菊花為養
    母子關係，業經本院於112年11月22日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
    民事判決認定收養關係存在，並於112年12月25日確定，上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異
    動索引、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82)北地所一媛字第3264號
    函及土地謄本、行政院90年4月3日院台財產接字第09000072
    43號函及撥用價值表、財政部96年4月30日台財產管字第096
    0010069號函及繳款書、林菊花及原告之戶籍謄本、被告113
    年2月22日台財產中新二字第11307010820號函、本院112年
    度親字第29號判決影本及確定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卷第15-29
    頁、第111-139頁、第143-163頁)在卷可稽，自堪信為真實
    。
(二)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且無親屬會議者，法院得
    依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並依公示催告程序，定6個月以上
    之期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法院所定之
    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其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
    遺贈物後，如有賸餘，歸屬國庫，民法第1177條、第1178條
    、第1185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國庫取得賸餘財產，解釋上學
    者間雖有「原始取得說」與「承繼取得說」之爭，惟條文既
    規定「如有賸餘」始「歸屬國庫」，是所謂「歸屬國庫」者
    ，應係指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賸餘之遺產」，倘該
    「賸餘之遺產」附有負擔或使用上之限制，且無法以變賣遺
    產之方式除去者，例如「賸餘之遺產」為既成道路之私有土
    地，或訂有不定期租約之土地，縱依前揭規定歸屬國庫，基
    於「後手不得取得大於前手之權利」之法理，國庫仍應承繼
    該負擔或使用上之限制，亦即仍應將該土地提供公眾通行之
    用，或應與承租人維持不定期租賃關係，方符合前揭規定以
    及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故本件被告抗辯稱：
    其取得林菊花之遺產係原始取得云云，自非有據。是原告與
    林菊花既為養母子關係，為林菊花遺產之唯一繼承人，則本
    件系爭三筆土地即非屬無人繼承之案件，系爭三筆土地固於
    82年5月24日因無繼承人而收歸國有登記，惟其登記名義人
    中華民國顯非真正所有權人，從而其因登記形式而取得之撥
    用價金及讓售價金，應為不當得利。
(三)次按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謂已登記不動
    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或除去妨害請求權，無民法第125條
    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所稱「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依其
    解釋意旨觀之，應係指主張除去妨害請求權之人，其不動產
    於土地登記簿上已為所有人登記者而言。是主張為真正所有
    人者，如未依我國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於土地登記簿登記
    為所有人，其行使物上請求權，仍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又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對於登記名義人之第三人之塗銷登記
    請求權，於該第三人登記時成立，並不以該第三人占有為要
    件。故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上項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
    自該第三人登記時起算，而非自第三人占有之時起算（最高
    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92號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按揆諸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1號解釋明揭
    ：「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請求權係屬真正繼承人分別
    獨立而併存之權利。繼承回復請求權於時效完成後，真正繼
    承人不因此喪失其已合法取得之繼承權；其繼承財產如受侵
    害，真正繼承人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排除侵害並請求返還。
    然為兼顧法安定性，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行使物
    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125條等有關時效規定之適用」
    。理由書並闡釋：「按繼承回復請求權制度之目的係在賦予
    真正繼承人一特殊地位，使其得完整與快速排除表見繼承人
    對於繼承財產之侵害，真正繼承人之繼承回復請求權縱使罹
    於時效並經表見繼承人抗辯，真正繼承人雖喪失其基於該請
    求權所享有之特殊地位，但不因此喪失其法定繼承人地位及
    已當然承受之繼承財產，而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如民法第
    767條）排除侵害並請求返還…。然為維護表見繼承人長期占
    有所形成之既有法秩序，並兼顧民法第1146條就繼承回復請
    求權設有時效之制度目的，真正繼承人本於其繼承權，不論
    是就其動產、已登記或未登記不動產，依民法第767條規定
    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125條等有關時效規定之
    適用。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應予
    補充」等語。準此，真正繼承人有獨立而併存之繼承回復請
    求權與物上請求權，縱使前者罹於時效，其仍得行使後者請
    求權，惟受有15年時效之限制。亦即釋字第771號（後）解
    釋對第107號、第164號（前）解釋有關「已登記不動產所有
    人之回復請求權、除去妨害請求權，無民法第125條消滅時
    效規定之適用」，為目的性限縮之（補充）解釋，真正繼承
    人之物上請求權應受15年時效之限制，以維既存法秩序之安
    定性。本案中原告主張其為林菊花之唯一繼承人，應為系爭
    三筆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並將民法第767條及第179條同列
    為其訴訟標的，惟審酌原告訴之聲明之內容，係主張被告應
    返還所受領之撥用價金及讓售價金，可知原告真意應係主張
    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向被告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而非所
    有權人之物上請求權；而所有權人之物上請求權亦有民法第
    125條消滅時效之適用，已如上述，則其不當得利請求權亦
    當然有上開消滅規定時效之適用，自不待言。
(四)再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所謂「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
    法律上之障礙而言，要與請求權人主觀上何時知悉其可行使
    無關。所謂法律上之障礙，乃有法律上明文規定所致之妨礙
    請求權行使之事由，在請求權本身及其透過法院訴訟程序加
    以實現均有障礙，且該障礙係客觀上存在之情形；其有別於
    事實上之障礙係權利人本身所存個人一身事由所致，如個人
    之生病、遠行等，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120號民事判
    決可資參照。是倘若請求權人因疾病、權利人不在、權利存
    在之不知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則時效之
    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又民法第179條所定之不當得利，權
    利人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發生時即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
    其時效應自斯時起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號民事
    判決內容亦可參考。經查，本件被告於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
    有後，分別於90年4月3日將系爭131-8、132-7地號土地有償
    撥用予新竹縣政府，領有系爭131-8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24,8
    38元、系爭132-7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1,400元，於96年4月30
    日將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售予共有人，並領有讓售價金2,55
    1,500元，是原告就系爭131-8、132-7地號土地撥用價金之
    不當得利請求權，應自90年4月3日起算，就系爭1051地號土
    地讓售價金之不當得利請求權，應自96年4月30日起算。原
    告雖主張於112年11月22日本院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民事判
    決始認定原告與林菊花之收養關係存在，該判決並於112年1
    2月25日確定，於該日起原告方可行使不當得利請求權。惟
    查，原告之養父鄭淮泗於收養原告時，其正妻鄭蔡氏榮早已
    生有一子鄭邦汀，而鄭淮泗之妾即林菊花並未生育，嗣原告
    自被鄭淮泗收養後，即由林菊花撫育照顧，且與林菊花共同
    生活，嗣鄭淮泗去世後，其家產鬮分冊上亦明載鄭蔡氏榮所
    分得之家產日後由其子鄭邦汀繼承取得，與原告無干，至林
    菊花所分得之家產日後則由原告繼承取得，迄自光復初設戶
    籍後截至林菊花死亡為止，原告始終與林菊花同設一址同居
    一戶，並共同生活，而其戶籍資料中亦始終將林菊花之稱謂
    記載為「母」，此情有上開判決認定在案，並經本院調取上
    開卷宗核對無誤，由上可知，原告對於其與林菊花間有收養
    關係一事屬知悉之情形。原告雖主張於95年間曾至新竹○○○○
    ○○○○申請補填養母林菊花之姓名，然遭戶政人員告以鄭淮泗
    之正妻為鄭蔡氏榮，故僅能填載養母為鄭蔡氏榮，無法補填
    妾之林菊花為養母，然上開行政登記如存在錯誤或與事實不
    符之情形，尚非不得透過司法程序予以確認及除去相關誤載
    及障礙，此與法律上明文規定所致之妨礙請求權行使之事由
    仍屬有別，尚難謂此戶籍上之行政登記內容為阻礙消滅時效
    起算之法律上障礙事由。且衡酌原告始終與林菊花共同生活
    ，對於其往生後遺產由被告擔任遺產管理人，並於踐行相關
    程序後將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有一情，理當知之甚詳，於是
    時即有透過司法程序主張之機會，而被告依法踐行相關程序
    後將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有並依法處置，於過程中並無違法
    或阻礙原告行使權利之情事，對原告事後取得判決確認與林
    菊花之收養關係並無預見可能性，且上開撥用及讓售已經相
    當時期而需兼顧法安定性等一切情狀，應認本件於消滅時效
    採取客觀說亦無顯失公平之情況，而無改採主觀說之必要，
    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雖對被告有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請求權
    ，惟此請求權原告分別於90年4月3日及96年4月30日得以行
    使，至105年4月2日及111年4月29日屆滿15年，本件原告於1
    13年3月28日始具狀提起訴訟，已罹於時效，是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為有理由，原告請求自難以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主張被告應返還原告3,
    347,738元，及就其中之796,238元應自90年4月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之2,551,500元
    應自96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核與判決基礎
    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36號
原      告  鄭華生  


訴訟代理人  袁曉君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趙子賢  
訴訟代理人  林彥宏  
複代理人    彭成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返還新竹縣○○市○○○段00000○00000地號等二筆土地，持分均為1/4有償撥用給新竹縣政府之土地價金，與同段1051地號，持分1/4讓售予共有人之土地價金，以及最近5年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1日民事準備(一)狀變更訴之聲明為：(一)確認原告對於被繼承人林菊花之遺產有繼承權存在，原告應繼分為全部。(二)被告應返還原告新臺幣(下同)4,686,640元及就其中之2,135,140元應自90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之2,551,500元應自96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73-174頁)。嗣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被告當庭表示對原告繼承權存在乙事不爭執，原告即當庭撤回113年11月1日民事準備(一)狀聲明(一)部分，此有當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0頁)；原告又於113年12月20日以民事準備(三)狀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返還原告3,347,738元，及就其中之796,238元應自90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之2,551,500元應自96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45-246頁)。經核原告所為變更屬特定訴之聲明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之被繼承人林菊花所有坐落於新竹縣○○市○○○段0000地號、同段131-8地號、同段132-7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三筆土地)，應有部分均為1/4。因被告以本件為無人繼承之土地，經本院以79年度管字第14號民事裁定，由被告擔任遺產管理人，被告於82年5月24日將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有。
(二)被告就系爭131-8、132-7地號二筆土地，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第10點之規定，於90年間經行政院90年4月3日以院台財產接字第0900007243號函准新竹縣政府辦理有償撥用。被告就系爭1051地號土地，依被告於113年2月22日台財產中新二字第11307010820號函，以奉財政部96年4月30日台財產管字第0960010069號函同意讓售予土地共有人，被告並領取上開有償撥用價金796,238元及土地讓售價金2,551,500元。
(三)惟原告與被繼承人林菊花之養母子關係，業經本院於112年11月22日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民事判決認定，並於112年12月25日確定，且戶政機關已辦竣養母姓名更正登記，原告確為林菊花遺產之唯一繼承人，則原告之繼承權利已回溯於林菊花死亡時開始，顯見系爭三筆土地非屬無人繼承之財產，系爭三筆土地固於82年5月24日因無繼承人而收歸國有登記，惟其登記名義人中華民國顯非真正所有權人，故對真正權利人（原告）即不得主張其權利，從而其因登記形式而取得之補償費，對真正權利人言，為不當得利。
(四)被告雖抗辯原告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然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1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已言明揚棄繼承權喪失說，且肯認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所得主張之物上請求權不受影響，更明認即使侵害行為在繼承開始後始發生者，真正繼承人仍得主張民法第767條之物上請求權。本件原告在變更養母為林菊花前，因為戶籍登記有公示、公證之效力，原告在客觀上並非處於得行使其請求權之狀態，遲至112年12月25日才由本院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確認收養關係存在事件確認原告與林菊花之繼承權存在，自斯時才得以對被告行使權利，是以，請求權起算時間點應以112年12月25日起算，是本件原告起訴顯無逾民法15年時效消滅之規定。
(五)為此，爰依民法第1138條、第1148條第1項、第767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1、被告應返還原告3,347,738元，及就其中之796,238元應自90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之2,551,500元應自96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一)林菊花死亡後，被告經本院79年度管字第14號民事裁定選任為遺產管理人，並在完成遺產管理人之職務後，將屬於被繼承人林菊花之遺產即系爭三筆土地、持分均為1/4，依法移交予國庫，並經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辦竣登記在案。我國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賸餘財產的歸屬，係採歸屬國庫之立法主義，不以除權判決為此項效果之發生要件（司法院30年7月15日院字第2213號解釋及最高法院75年度台抗字第17號裁定意旨參照），亦即國庫取得賸餘遺產應屬於原始取得，而遺產收歸國庫後，已非屬被繼承人或繼承人所有，縱事後有人主張其為繼承人，亦不得對該已屬國庫所有之財產主張有繼承權存在。被繼承人林菊花所遺留之系爭三筆土地，乃依民法第1185條之規定而歸屬國庫，系爭三筆土地歸屬國庫係依據法律之規定，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故自不該當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要件。
(二)系爭三筆土地在收歸國有後，分別於90年間將系爭131-8、132-7地號土地有償撥用予新竹縣政府、96年間將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售予共有人。退步言之，如認國庫保有該價款，不具有正當性，對原告構成不當得利（假設之語，並非自認），則原告就系爭三筆土地價款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時效，應自該請求權發生時即前述時間（90年、96年）起算不當得利之請求權時效15年，距離原告113年3月28日（起訴狀載日期）提起本案訴訟，顯已罹於15年時效，本件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置辯。答辯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被繼承人林菊花死亡後，被告經本院79年度管字第14號民事裁定選任為林菊花之遺產管理人，並在完成遺產管理人之職務後，將屬於林菊花之遺產即系爭三筆土地、持分均為1/4，依法移交予國庫，系爭土地在收歸國有後，分別於90年4月3日將系爭131-8、132-7地號土地有償撥用予新竹縣政府、96年4月30日將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售予共有人，被告並領有系爭131-8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24,838元、系爭132-7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1,400元，及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售價金2,551,500元，共3,347,738元，而原告與林菊花為養母子關係，業經本院於112年11月22日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民事判決認定收養關係存在，並於112年12月25日確定，上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異動索引、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82)北地所一媛字第3264號函及土地謄本、行政院90年4月3日院台財產接字第0900007243號函及撥用價值表、財政部96年4月30日台財產管字第0960010069號函及繳款書、林菊花及原告之戶籍謄本、被告113年2月22日台財產中新二字第11307010820號函、本院112年度親字第29號判決影本及確定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卷第15-29頁、第111-139頁、第143-163頁)在卷可稽，自堪信為真實。
(二)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且無親屬會議者，法院得依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並依公示催告程序，定6個月以上之期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法院所定之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其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如有賸餘，歸屬國庫，民法第1177條、第1178條、第1185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國庫取得賸餘財產，解釋上學者間雖有「原始取得說」與「承繼取得說」之爭，惟條文既規定「如有賸餘」始「歸屬國庫」，是所謂「歸屬國庫」者，應係指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賸餘之遺產」，倘該「賸餘之遺產」附有負擔或使用上之限制，且無法以變賣遺產之方式除去者，例如「賸餘之遺產」為既成道路之私有土地，或訂有不定期租約之土地，縱依前揭規定歸屬國庫，基於「後手不得取得大於前手之權利」之法理，國庫仍應承繼該負擔或使用上之限制，亦即仍應將該土地提供公眾通行之用，或應與承租人維持不定期租賃關係，方符合前揭規定以及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故本件被告抗辯稱：其取得林菊花之遺產係原始取得云云，自非有據。是原告與林菊花既為養母子關係，為林菊花遺產之唯一繼承人，則本件系爭三筆土地即非屬無人繼承之案件，系爭三筆土地固於82年5月24日因無繼承人而收歸國有登記，惟其登記名義人中華民國顯非真正所有權人，從而其因登記形式而取得之撥用價金及讓售價金，應為不當得利。
(三)次按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謂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或除去妨害請求權，無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所稱「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依其解釋意旨觀之，應係指主張除去妨害請求權之人，其不動產於土地登記簿上已為所有人登記者而言。是主張為真正所有人者，如未依我國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於土地登記簿登記為所有人，其行使物上請求權，仍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又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對於登記名義人之第三人之塗銷登記請求權，於該第三人登記時成立，並不以該第三人占有為要件。故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上項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自該第三人登記時起算，而非自第三人占有之時起算（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92號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揆諸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1號解釋明揭：「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請求權係屬真正繼承人分別獨立而併存之權利。繼承回復請求權於時效完成後，真正繼承人不因此喪失其已合法取得之繼承權；其繼承財產如受侵害，真正繼承人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排除侵害並請求返還。然為兼顧法安定性，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125條等有關時效規定之適用」。理由書並闡釋：「按繼承回復請求權制度之目的係在賦予真正繼承人一特殊地位，使其得完整與快速排除表見繼承人對於繼承財產之侵害，真正繼承人之繼承回復請求權縱使罹於時效並經表見繼承人抗辯，真正繼承人雖喪失其基於該請求權所享有之特殊地位，但不因此喪失其法定繼承人地位及已當然承受之繼承財產，而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如民法第767條）排除侵害並請求返還…。然為維護表見繼承人長期占有所形成之既有法秩序，並兼顧民法第1146條就繼承回復請求權設有時效之制度目的，真正繼承人本於其繼承權，不論是就其動產、已登記或未登記不動產，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125條等有關時效規定之適用。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應予補充」等語。準此，真正繼承人有獨立而併存之繼承回復請求權與物上請求權，縱使前者罹於時效，其仍得行使後者請求權，惟受有15年時效之限制。亦即釋字第771號（後）解釋對第107號、第164號（前）解釋有關「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除去妨害請求權，無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目的性限縮之（補充）解釋，真正繼承人之物上請求權應受15年時效之限制，以維既存法秩序之安定性。本案中原告主張其為林菊花之唯一繼承人，應為系爭三筆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並將民法第767條及第179條同列為其訴訟標的，惟審酌原告訴之聲明之內容，係主張被告應返還所受領之撥用價金及讓售價金，可知原告真意應係主張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向被告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而非所有權人之物上請求權；而所有權人之物上請求權亦有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之適用，已如上述，則其不當得利請求權亦當然有上開消滅規定時效之適用，自不待言。
(四)再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謂「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要與請求權人主觀上何時知悉其可行使無關。所謂法律上之障礙，乃有法律上明文規定所致之妨礙請求權行使之事由，在請求權本身及其透過法院訴訟程序加以實現均有障礙，且該障礙係客觀上存在之情形；其有別於事實上之障礙係權利人本身所存個人一身事由所致，如個人之生病、遠行等，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120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是倘若請求權人因疾病、權利人不在、權利存在之不知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則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又民法第179條所定之不當得利，權利人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發生時即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其時效應自斯時起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號民事判決內容亦可參考。經查，本件被告於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有後，分別於90年4月3日將系爭131-8、132-7地號土地有償撥用予新竹縣政府，領有系爭131-8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24,838元、系爭132-7地號土地撥用價金71,400元，於96年4月30日將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售予共有人，並領有讓售價金2,551,500元，是原告就系爭131-8、132-7地號土地撥用價金之不當得利請求權，應自90年4月3日起算，就系爭1051地號土地讓售價金之不當得利請求權，應自96年4月30日起算。原告雖主張於112年11月22日本院以112年度親字第29號民事判決始認定原告與林菊花之收養關係存在，該判決並於112年12月25日確定，於該日起原告方可行使不當得利請求權。惟查，原告之養父鄭淮泗於收養原告時，其正妻鄭蔡氏榮早已生有一子鄭邦汀，而鄭淮泗之妾即林菊花並未生育，嗣原告自被鄭淮泗收養後，即由林菊花撫育照顧，且與林菊花共同生活，嗣鄭淮泗去世後，其家產鬮分冊上亦明載鄭蔡氏榮所分得之家產日後由其子鄭邦汀繼承取得，與原告無干，至林菊花所分得之家產日後則由原告繼承取得，迄自光復初設戶籍後截至林菊花死亡為止，原告始終與林菊花同設一址同居一戶，並共同生活，而其戶籍資料中亦始終將林菊花之稱謂記載為「母」，此情有上開判決認定在案，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對無誤，由上可知，原告對於其與林菊花間有收養關係一事屬知悉之情形。原告雖主張於95年間曾至新竹○○○○○○○○申請補填養母林菊花之姓名，然遭戶政人員告以鄭淮泗之正妻為鄭蔡氏榮，故僅能填載養母為鄭蔡氏榮，無法補填妾之林菊花為養母，然上開行政登記如存在錯誤或與事實不符之情形，尚非不得透過司法程序予以確認及除去相關誤載及障礙，此與法律上明文規定所致之妨礙請求權行使之事由仍屬有別，尚難謂此戶籍上之行政登記內容為阻礙消滅時效起算之法律上障礙事由。且衡酌原告始終與林菊花共同生活，對於其往生後遺產由被告擔任遺產管理人，並於踐行相關程序後將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有一情，理當知之甚詳，於是時即有透過司法程序主張之機會，而被告依法踐行相關程序後將系爭三筆土地收歸國有並依法處置，於過程中並無違法或阻礙原告行使權利之情事，對原告事後取得判決確認與林菊花之收養關係並無預見可能性，且上開撥用及讓售已經相當時期而需兼顧法安定性等一切情狀，應認本件於消滅時效採取客觀說亦無顯失公平之情況，而無改採主觀說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雖對被告有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請求權，惟此請求權原告分別於90年4月3日及96年4月30日得以行使，至105年4月2日及111年4月29日屆滿15年，本件原告於113年3月28日始具狀提起訴訟，已罹於時效，是被告主張時效抗辯為有理由，原告請求自難以准許。
四、綜上，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主張被告應返還原告3,347,738元，及就其中之796,238元應自90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中之2,551,500元應自96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核與判決基礎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